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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林世雯
電話：02-7736-5895
電子信箱：swlin@mail.moe.gov.tw

受文者：南臺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3月11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五)字第11422005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114年玉山學者計畫申請作業事宜，請查照並配合辦

理。

說明：

一、依本部114年2月5日臺教高(五)字第1142200075號函（諒

達）續辦。

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第5點規

定，玉山(青年)學者之聘任方式主要為編制內專任教師，

聘任時年齡超過65歲者，得以編制外專任教師聘任，另得

聘任短期交流教研人員；學校應於次一學年度8月1日前完

成聘任程序。

三、承上，為利各校延攬人才，學校報部案件，經確認申請人

意願，並填具「計畫申請書」及「申請須知同意書」，即

可於114年4月1日(星期二)前送本部審查，無須先行通過各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後續對於本部審查完竣之案件，各校

需在聘任前（次一學年度8月1日前）完成各級教評會之審

查程序。

正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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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政治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中國醫藥
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龍華科技大學、中原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逢甲大學、弘光科技大學、東海大學、長庚大學、明志科技
大學、元智大學、輔仁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靜宜
大學、東吳大學、國立臺北大學、義守大學、嘉南藥理大學、樹德科技大學、致
理科技大學、淡江大學、醒吾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朝陽科技大學、中
國科技大學、銘傳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中山醫學大
學、世新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北藝
術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文藻外語大學、中
國文化大學、長庚科技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臺東大學、慈濟大學、健行科
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國
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南華大學、大同大學、國立體育大學、馬偕醫
學院、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北市立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中華大學、元培
醫事科技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美和科
技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大仁科技大學、華梵大學、耕
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中華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僑光
科技大學、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亞東科技大學、國立臺
南護理專科學校、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玄奘大學、吳鳳科技
大學、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萬能科技大學、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宏國德
霖科技大學、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東南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崇仁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黎明技術學院、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中
信金融管理學院、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真理大學、育達科技大學、南亞技術
學院、德育護理健康學院、開南大學、台鋼科技大學、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敏實科技大學、康寧大學、法鼓文
理學院

副本：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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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 

修正對照表 

112.05.19臺教高（五）字第 1122201070A號令修正公告 

一、 為協助各大專校院（以下簡稱學校）延攬國際頂尖人才，規劃藉由提供符合

國際競爭之薪資待遇，以吸引國際人才來臺任教，讓國際人才之學術能量在

臺灣學術環境扎根，並提升我國高等教育之國際影響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資格：學校延攬之國際頂尖人才，分為玉山學者、玉山青年學者及國

際優秀人才；每位學者以申請一校為原則，其資格如下： 

（一） 玉山學者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曾服務於國際一流學術研究機構或國際知名公司任職十年以上，具

國際學術聲譽或具掌握達國際領先水準之核心技術，並有領導學術

或產業研究團隊之經驗。 

2. 曾獲得諾貝爾獎、國家級研究院院士、國際重要學會會士或相當等

級之獎項。 

3. 近五年之學術或產業貢獻於所屬領域表現卓越。 

（二） 玉山青年學者指取得最高學歷十年以內，或年齡四十五歲以下，並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曾服務於國際一流學術研究機構或國際知名公司任職五年以上，並

具有發展潛力。 

2. 有執行重大研究計畫之經驗。 

3. 近五年之學術貢獻於所屬領域表現優異。 

（三） 國際優秀人才指符合上開玉山學者及玉山青年學者條件之一，經審核

後未獲通過，而仍具發展潛力，由學校聘任並以高教深耕計畫或其他

自籌經費支給彈性薪資待遇（應於申請計畫敘明）之學者。 

前項學者不得為我國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現職編制內任職滿一年以上之專任

人員或退休人員；現職為編制內任職未逾一年之專任人員，以未申請過本計

畫者為限。前項學者不得再請領經費來源為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補助經

費之彈性薪資。 

三、 學者任務： 

（一） 學者申請計畫應執行下列專案任務(四目中至少選擇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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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術研究：增進學術研究量能並有益於校務發展。 

2. 教學創新：教學實務創新與精進，強化人才培育並提升教師教學品

質。 

3. 國際合作：促進國際交流及鏈結，提升臺灣國際影響力與知名度。 

4. 產學合作：協助學校與國內、外企業產學合作，培育高階人才並深

化社會影響力。 

（二） 除前款任務外，玉山學者另應與校內教研人員共同組成團隊，共同執

行教學或研究計畫，鏈結接軌國外學術資源合作交流；團隊成員，應

包括校內副教授職級以下成員或博士後研究人員。另學者應善用其國

際學術網絡資源，協助任職學校國際化，推動國際交流合作，並協助

本計畫海外廣宣活動，搭建延攬國際學術人才之橋樑；所需經費及資

源，應由服務學校給予支持。 

四、 補助項目： 

（一） 玉山學者： 

1. 非法定薪資每年至多新臺幣(以下同)五百萬元，一次核定三年，若

屬短期交流人員，依實際服務時間依比例核給。 

2. 提供每年至多一百五十萬元之學術交流暨工作費，一次核定三年；

該費用得用於與學者執行計畫相關之教學、研究、國際學術交流暨

工作等各項費用；如涉及人事費(如行政助理、博士後研究員或兼任

助理薪資等)，依各校自訂標準辦理，並核實報支。 

3. 學術交流暨工作費得編列百分之二十資本門經費，並以各校所獲核

定之學術交流暨工作費總額計算，由學校依需求自行調配校內各學

者之資本門額度。 

4. 短期交流玉山學者之非法定薪資，依在臺服務時間依比例核算，惟

學術交流暨工作費之補助額度及經費支用期程，不以在臺時間為

限。 

（二） 玉山青年學者： 

1. 非法定薪資每年至多一百五十萬元，一次核定五年。 

2. 提供每年至多一百五十萬元之學術交流暨工作費，一次核定五年；

該費用得用於與學者執行計畫相關之教學、研究、國際學術交流暨

工作等各項費用；如涉及人事費(如行政助理、博士後研究員或兼任

助理薪資等)，依各校自訂標準辦理，並核實報支。 

3. 學術交流暨工作費得編列百分之二十資本門經費，並以各校所獲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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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學術交流暨工作費總額計算，由學校依需求自行調配校內各學

者之資本門額度。 

（三） 國際優秀人才： 

1. 本部另就學校攬才與校務發展之連結、支持性措施等進行審核，評

選優異學校，將由本部另核予每人每年至多一百五十萬元之學術交

流暨工作費，一次核定一年，並由學校自行調配校內各學者之補助

額度；該費用得用於與學者執行計畫相關之教學、研究、國際學術

交流暨工作等各項費用，如涉及人事費(如行政助理、博士後研究員

或兼任助理薪資等)，依各校自訂標準辦理，並核實報支。 

2. 上開費用得依學校所獲補助總額計算，編列百分之二十資本門經

費，並由學校依需求自行調配校內各學者之資本門額度。 

其餘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中

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辦理。 

五、 學校應配合事項： 

學者類型/

配合事項 
玉山學者 玉山青年學者 

聘任方式 

應符合下列方式之一： 

1. 編制內專任教師。但聘任時年齡

超過六十五歲者，得以編制外專

任教師聘任。 

2. 短期交流教研人員，聘期應至少

三年，每年至少在學校服務三個

月以上，惟配合期中考核期程，如

第二年因故無法執行滿三個月

者，得於計畫期程三年內完成；無

法於三年內完成者，將納入本部

後續分配申請名額之參考。 

編制內專任教師 

法定薪資

待遇 

提供不低於國立大學教師同職級之法定薪資待遇，包括本俸、學術研

究加給及主管加給。 

支持性措

施 

提供教學或研究所需經費與設備、行政或教學研究助理人事費、教師

與其親屬機票、住宿與搬遷費、子女教育協助事項等；前述措施所需

經費，學校得自籌經費及運用其他政府部門補助經費方式籌措；相關

支用基準，依學校規定或政府部門補助經費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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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相關

規範 

1. 學校應於次一學年度八月一日前完成聘任程序；超過期限者，視

為自動放棄。 

2. 確定聘任之學者，本部將公告名單於本計畫網頁。 

3. 專任玉山(青年)學者未來於聘任期間，學術研究成果如涉及發表，

應掛名臺灣聘任學校，並加註本部玉山學者計畫；短期交流學者

之學術成果，如屬學校聘約所定之義務或事項，亦應掛名臺灣聘

任學校及加註本部玉山學者計畫。 

六、 名額分配方式： 

（一） 獲得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落實教學創新、發展學校特色及提

升高教公共性、推動大學社會實踐基地、公共性檢核）補助款達五千萬

元以上之學校，依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研究中心之各領域及經費比重，

按級距核給學校申請單位額度；其餘學校依本部政策需要每年專案核給

學校申請單位額度。 

（二） 前述單位額度計算方式，玉山學者為一個單位、玉山青年學者為三分

之一個單位。 

（三） 當年度未申請者，視同學校放棄申請名額；申請計畫經本部審查不通

過者，其名額將不退還學校。 

（四） 玉山（青年）學者申請續期案之名額，不列入本部當年度核予之申請

名額計算。 

七、 審查作業： 

（一） 審查方式： 

1. 配合學校學年學期運作，一年審查一次。 

2. 設置審查委員會，並依領域設人文藝術、社會科學、理學、醫學、

工學、生命科學及農學六類科，並置各類科召集人，由該各類科召

集人推薦學者專家匿名審查。 

（二） 審查重點： 

1. 延攬人選過去經歷表現（學術之重要貢獻、曾獲得之學術獎勵情

形、重要之學術研究成果、個人履歷及著作清單等；玉山學者請提

供近十年著作清單、玉山青年學者請提供近五年著作清單）。 

2. 延攬人選未來學術工作與校務發展（包括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連

結及預期效益： 

(1) 學者學術工作規劃及目標。 

(2) 學者學術工作內容及其與學校校務發展（包括高等教育深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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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關聯性。 

(3) 學術工作之具體作法。 

(4) 計畫依第三點所列專案任務(至少擇二項)之執行內容及作法。 

(5) 預期成效(預計可達到量化或質化之具體成果)。 

3. 學校提供配套措施及條件(例如研究經費與設備、研究助理人事費、

住宿與搬遷費、子女教育協助事項等；前開措施所需經費，學校可

自籌經費及運用政府部門補助經費方式籌措)。如有與企業合作提供

實驗設備、共組研發團隊或挹注經費等相關配套措施，亦請特別敘

明)。 

4. 提供待遇之合理性(例如學校申請本部補助非法定薪資待遇額度之評

估方式、申請補助行政及業務費額度及用途；並請學校一併說明提

供法定薪資狀況)。 

5. 團隊合作建立規劃情形(聘請對象若為玉山學者，應與校內教研人員

共同組成團隊，團隊成員應包括校內副教授職級以下成員或博士後研

究人員；若為玉山青年學者，無需填寫)。 

（三） 審查通過標準：玉山學者之學術能量應至少達到本部「學術獎」學術標

準、玉山青年學者應達到或具有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吳大猷先生

紀念獎」學術標準或潛力；玉山學者如為具產業研發重要貢獻者，應至

少達到本部「國家產學大師獎」之基準，並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其專業技術應具「國際競爭力」，或對國家產業發展具重要影響

力。 

2. 其專業技術可結合學校或地方既有特殊優勢，由學校提供配套措

施，並加入產(企)業團隊合作。 

八、 計畫執行考核： 

（一） 計畫期程：玉山學者以三年為一期、玉山青年學者以五年為一期核定

補助經費，執行期滿得申請續期補助，最多以一次為限。 

（二） 獲本計畫補助之玉山（青年）學者，應依下列期程繳交報告： 

1. 年度績效報告：每年繳交並登錄上傳至本計畫網站。 

2. 期中報告：玉山學者於執行第一年期滿時繳交，玉山青年學者於執

行滿第二年時繳交；得併同該年度績效報告繳交。玉山學者之期中

報告得以於本部或本部委辦單位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成果發表替代。 

3. 期末報告：玉山（青年）學者於計畫期程屆滿六個月前得併同續期

申請書繳交；不擬申請續期之玉山（青年）學者，於計畫期程屆滿



6 
 

時繳交。 

（三） 國際優秀人才於當年度計畫期程屆滿後，以校為單位繳交期末報告。 

（四） 報告審查方式： 

1. 年度績效報告經行政審查後於本計畫網站公開。 

2. 期中報告設置審查委員會，並依領域設人文藝術、社會科學、理

學、醫學、工學、生命科學及農學六類科，並置各類科召集人及委

員審查。 

3. 期末報告併同續期申請書由本部送請各類科召集人及專家學者審

查；不擬申請續期之玉山（青年）學者及國際優秀人才則比照年度

績效報告辦理。 

4. 審查重點為學者之研究、教學與服務表現，以及學校申請計畫原定

執行項目之目標暨支持機制執行成效。 

（五） 報告審查結果： 

1. 期中報告：針對成效未達預期之玉山（青年）學者案件，附具審查

意見請學校配合改善，改善情形將併入期末報告暨續期申請書審查

項目，並作為本部後續分配該校申請名額及調整剩餘期程補助額度

之參考。 

2. 期末報告：針對玉山（青年）學者併同續期申請書案件，作為本部

下期經費核定之參考依據，本部於聘期屆滿三個月前據以核定；針

對未申請續期或國際優秀人才案件，則作為本部後續分配該校申請

名額之參考。 

九、 其他事項： 

（一） 學校依第五點規定應配合事項，得另訂校內規章。 

（二） 本計畫經費每年核撥，惟結報時間，配合期中考核時程，針對已執行

而未能執行完竣者、或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之經費得依

下列規定時程辦理經費滾存納入其他年度經費支應（公立學校年度剩

餘款不得納入校務基金），經費滾存用途別應一致，不得流用；計畫

經費結餘款應全數繳回： 

1. 玉山學者分別於第一年及第三年期滿後結報(第二年未執行完畢經

費，得滾存納入第三年使用)。 

2. 玉山青年學者分別於第二年及第五年期滿後結報(第一年未執行完畢

經費，得滾存納入第二年使用、第三年及第四年未執行完畢經費，

得滾存至第五年執行期程屆滿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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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未盡事項，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及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辦理。 

（三） 獲本計畫補助之學者之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應依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

理案件處理原則之規定辦理。 

（四） 獲本計畫補助之學者於審查通過後至聘任期間，涉性別平等案件或其

他違反法令行為者，本部得視其情事停止撥付補助經費。 

 

 

 

 


